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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高函〔2018〕29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年国家精品
在线开放课程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进一步推动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共享，促进信息技术

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，推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，提高高等教

育教学质量，教育部将于近期开展 2018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

程认定工作。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8 年国家精品在

线开放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厅函〔2018〕44号，详见附

件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路径

全省高校（包括普通本科高校、高职高专院校）在国家精品

在线开放课程认定范围，符合认定要求的全日制本科和专科层次

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（慕课）均可申报。其中南京大学、东南大

学、南京农业大学、河海大学、中国药科大学、中国矿业大学和

江南大学直接向教育部申报课程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南京理工

大学、南京森林警察学院由其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教育司（局）向

教育部推荐，省内其他高校的课程先向省教育厅申报，由省教育

厅组织专家进行评价后择优推荐报教育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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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报送方式

本次申报采用网上填报与函报材料相结合的方式。

1．网上填报

通过“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工作网（www.chinaooc.com.cn）”

（以下简称“工作网”）开展网上申报及有关材料公示工作。请各

高校于 8月 15日前将加盖公章的联系人信息表及WORD文档发

送至 jiangsumooc@163.com，邮件主题及文件名为高校名称（以

收到自动回复为准）。

省教育厅将汇总各高校的联系人信息后统一提交给“工作

网”，“工作网”将在 8 月下旬通过电子邮件统一给各高校配发账

户信息，届时各高校可登录“工作网”，根据申报说明，按要求于

9月 10日前完成网上申报。

2．函报

各高校完成网上申报后，在“工作网”打印每一门课程的申报

书，和附件材料一起装订成一册（一式两份），同时打印平台生

成的本校申报课程汇总表（加盖公章，一式一份），于 9 月 10

日前报送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，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教

育大厦 1519室，邮编：210024。

三、其他

1．申报范围、课程要求等详见教高厅函〔2018〕44号文件。

2．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省高校品牌专

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相关课程，在绩效评价时可作为苏教高

〔2015〕14号文件要求的“国家级标志性成果”。

3．符合申报条件的 2016-2017 年省高校在线开放课程立项




